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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民法典》的颁布，旨在便于夫妻共同生活，维护效益安全的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第一次正式出现

在大众视野当中。回顾历史发展过程，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似乎一出现就与夫妻共同债务相伴相随，在

保护交易安全与保护夫妻非负债方利益之间来回拉扯，双重目的同时实现难免存在困境。无论是在证成

夫妻共同债务上，还是其自身行使范围、行使主体及行使效力上都有所疏漏。但从稳定交易大环境的整

体利益视角看，或许已经是当今减轻繁琐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问题最好的出路，需要在现有规定上予以

细化，杜绝日常家事代理权对婚姻家庭造成信用危机和潜在危害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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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Civil Code, the daily family affairs agency system, which aims to faci-
litate couples to live together and maintain efficiency and safety, officially appeared in the public 
view for the first time. Looking back at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rocess, it seems that the sys-
tem of daily family affairs agency has been accompanied by the joint debt of the couple since its 
emergence. It pulls back and forth between protecting the security of the transaction and prot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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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non-debtor party of the couple. It is difficult to realize the dual purposes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some omissions in the joint debt of the husband and wife, as well as in 
the scope, subject and effect of their exercise. Howe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verall inter-
ests of the stable trading environment, it may be the best way to reduce the cumbersome identifi-
cation problem of joint debt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It is necessary to refine the existing pro-
visions to put an end to the possibility of daily family affairs agency causing credit crisis and po-
tential harm to marriage and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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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商品经济繁荣的背后，财产种类向多样化、交易形式向复杂化方向转变，便于夫妻日常生活，维护

交易便捷的家事代理制度应运而生，其性质伴随着社会环境的更迭不断变化。然而始终没有解决一个问

题，那就是在夫妻一体、财物混同状态下如何厘清夫妻双方共同债务，保护非举债方利益完善日常家事

代理制度。可以看到，《民法典》及《婚姻法》相关司法解释中的若干规定已将日常家事代理与夫妻共

同债务联结，成为婚姻家庭法律当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受制于法律本身固有弊端，难以展示日常家事

代理制度全貌，对因日常家事代理权推定产生的夫妻共同债务问题也一直饱受争议。有观点认为日常家

事代理虽然牺牲了夫妻非举债方的利益，但保障了交易安全，是一种合理的状况[1]。但也有观点认为日

常家事代理如今已完全成为债权人的工具，直接将夫妻双方捆绑成强制性债务人共同体，并且对婚姻有

歧视之虞[2]。就算在折中的观点中，也认为在某些情形下应当缩减日常家事代理权的边界，以避免夫妻

非举债方的利益受到侵害[3]。此外，也有研究持认可态度，指明日常家事代理旨在强化夫妻扶养共同体，

并不以或不主要以保护债权人为目的[4]。对于此，有必要追根溯源，从其制度演变中探求日常家事代理

制度依据，探究其制度存在意义，在后续检视证成夫妻共同债务、自身行使范围、行使主体及行使效力

上以此为指向，推动日常家事代理制度向更完善的方向发展。 

2. 日常家事代理基础厘清 

2.1. 日常家事代理概念界定 

日常家事代理概念时常与家事代理、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概念相混淆。家事代理作为日常家事代理的

上位概念，实际可分为重大事项家事代理和日常家事代理，其共通之处在于都以家庭成员共同经营家庭

生活为目的，法律后果归于家庭成员共同承担；不同之处体现在以处分行为对家庭生活影响的重大程度

为界限进行划分。但家事代理概念并未将家庭成员范围限定在以夫妻关系为基础的身份关系之间，只要

是家庭成员即可。故可得知广义上将家事代理概念界定为共同居住生活的家庭成员可以互相代为行使在

日常生活范围内的家事代理权[5]，是一种对第三人的特殊代理权。《民法典》的出台最终将日常家事代

概理念狭义限定在“配偶”之间，即夫妻之间在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范围内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单独代理

夫妻二人与第三人实施外部交易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夫妻二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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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广义亦是狭义概念下的家事代理都与“法律后果”挂钩，而这种共同承担的“法律后果”实质指

向“夫妻共同债务”，家事代理制度的诞生似乎天生就具有解决夫妻共同债务的使命。从遵循现行法律

角度出发，本文将以《民法典》规定的狭义日常家事代理权作为起点展开讨论。1 

2.2. 日常家事代理权法律性质演变 

家事代理权最早可追溯致古罗马时期的家事委任学说，被看作是家长权能的延展，是指在夫妻一体

主义下，妻子的人格基于婚姻关系的缔结被其夫吸收，妻子不享有独立的民事权利能力，在法律上成为

丈夫的附庸，对外缔结契约须得到丈夫的委任[6]，从而“归顺夫权”。资产阶级革命后，人权平等观念

深入人心，女性虽仍在“夫权主义”笼罩之下，但产生了单向赋予妻子代理丈夫从事法律行为的法定代

理权之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着社会生产力提高，女性渐渐取得独立经济地位，以日本和瑞典为

代表，改变了单向授予权利的模式转而向双向共同享有代理权方向发展。此外，也有学者认为日常家事

代理是一种基于特定身份产生，保护善意第三人的特殊表见代理。显然，古罗马时期的家事委任说早已

不符合当下男女平权精神；表见代理模糊了夫妻二人作为两个独立个体具有独立意思表示的界限，更忽

略了家庭意志与个人意志的区别；法定代理遗漏了夫妻身份关系的特定性，也不契合法定代理本身是为

不能实施相应民事行为的行为人提供行为可能性的目的。可见当下不能简单将日常家事代理权纳入现行

代理权分类之中，而应将其视为一种基于夫妻身份关系，保证家庭及交易安全稳定角度考量产生的特殊

代理制度。 

3. 夫妻共同债务与日常家事代理权 

3.1. 夫妻共同债务联结日常家事代理权发展过程 

夫妻共同债务认定问题与日常家事代理权发展是相伴相随的。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自清末制定《大

清民律草案》时引入以来，直至《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的出台，才正式初步在现代立法当中有所体现。

《婚姻法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一项 2 对夫妻对其财产的平等处理权做出解释，简单规定了配偶在因日常

生活需要处理双方共同财产的，彼此享有任意处分权，此条被认为是日常家事代理权的雏形。但无论是

从其解释的条文还是从其文字表述上看，其重心都以“平等权”为基础展开，更着重于强调男女平等，

而不在强调处理夫妻日常共同生活所享有的权限，对日常家事代理权的主体、性质、范围等诸多问题并

没有一个明确的范围。随后，《婚姻法司法解释(二)》出台，其中第 24 条 3 对于夫妻共同债务问题简单

粗暴“一刀切”的做法，以及最高法《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的理解与适用》一书中对《婚姻

法司法解释(二)》第 24 条的评注，认为其相关规定符合家事代理权法理的观点，实际彻底造就了夫妻一

方为家庭生产生活需要所产生的债务认定或者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两者捆绑就此而来。但此规定规则

仅为法理论角度的思考，推定规则没有法律规定也比较混乱，夫妻共同债务纠纷日渐增多。为解决此类

问题，2018 年最高法出台了《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首次提出了

“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这一限定条件，42020 年《民法典》出台，在婚姻家庭编家庭关系章节的“夫妻关

 

 

1如无特殊指示，后文所指的日常家事代理都为《民法典》第 1060 规定的日常家事代理。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关于“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

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当理解为：(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

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

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

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

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2045


刘菲杨 
 

 

DOI: 10.12677/ojls.2023.112045 316 法学 
 

系”章节当中增加了有关“日常家事代理权”的单独条文规定，彻底将日常家事代理权与夫妻共同债务

相关联，视为对日常家事代理权推定构成夫妻共同债务的直接确认。 

3.2. 夫妻共同债务联结日常家事代理权依据 

日常家事代理行为只是夫妻共同债务类型化行为之一，但不管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一提及日常家事

代理行为便将其与夫妻共同债务相关联。从法定财产制下窥探，若将夫妻共同财产理解为财产法上的共

同共有，虽可同样满足婚姻法之调整需求，却会对夫妻与第三人之外部关系造成诸多负面影响，危害交

易安全[7]。换言之，只要能将夫妻财产中的内部外部关系调整完善，婚姻法和财产法就大体可得两全。

故而从立法修改发展历程角度可以看到其动态调整利益保护的不断联结的演变过程，其依据主要在于以

下两点考量： 

3.2.1. 契合交易安全 
夫妻共同债务联结日常家事代理权是市场信赖利益保护的需要，与交易安全价值理念完全契合民事

法律关系产生变动以合法及意思表示真实为基础，期望权利与权利外观具有一致性，否则将会催生交易

秩序混乱乱象。面对权利与权利外观不一致现象，为保障善意和无过失相对人信赖利益，日常家事代理

权作为利益保护机制应时而生。一方面，夫妻关系的特殊性在于其是由两个能够做出自己独立意思表示，

具有独立财产和独立人格的个体所构成的利益共同体，彼此之间了解共有财产的份额、种类及其中各种

法律关系。夫妻双方对其拥有的财产关系具有一定的隐秘性，作为第三人的交易相对人去调查夫妻之间

具体的财产关系未免强人所难。另一方面，人人每天都在进行交易，个人意思与共同意思在夫妻家庭经

营之中难免产生一定冲突。需要在安全稳定的交易秩序和充分尊重夫妻双方协商之间做出一定取舍和让

步，日常家事处理权的出现无论是从情理上还是法理上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此类问题。此外，考虑到

的是依据日常家事代理权所从事的大多是标的额不大，满足基本家庭生活需要的行为，日常家事中恶意

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发生可能性也不大，能够满足维护交易安全的需要。 

3.2.2. 矫正过度保护 
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发展中，对于交易安全、效率价值与婚姻安全价值的保护侧重有着一个反复

调整的过程[8]。我国立法对于夫妻共同债务认定问题似乎一直采取一种打补丁方式解决。从最初的用途

认定标准使得有心人钻了空子，通过“假离婚、真逃债”等方式致使债权人利益受损。到后来调整出现

时间认定标准，也即《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24 条的相关规定，其机械般适用时间标准划分夫妻缔结

婚姻期间所产生的债务问题无疑存在矫枉过正之嫌，引起了轩然大波。在保护债权人利益与保护婚姻安

全的不断博弈中，类型化认定标准出台，日常家事行为作为其中之一出现，最终日常家事代理权诞生。

将符合日常家事范围的民事法律行为所产生的债务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纠正了夫妻双方作为两个独立

个体权利义务过度向都对方扩大，导致相当数量的个人债务被认为是夫妻关系中非举债方债务的行为，

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拨回了债权人利益保护和夫妻人格和财产独立的天平，

保证婚姻家庭及社会的稳定和谐。 

4. 夫妻共同债务下日常家事代理权检视 

4.1. 日常家事代理权难以证成夫妻共同债务 

日常家事代理权除确定“处分权”以外，其更主要的是发挥推定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功能。《民法

典》和《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的相关规定，实际理清了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基本规则，也即以夫妻自我

意思为基准，属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的当然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属于夫妻一方单独意思表示的认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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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一方个人债务，对符合日常家事代理活动的行为推定认定为夫妻共同意思。但此举无论是从目的解

释还是历史解释角度审查，难免存有疏漏。日常家事代理权的起源在于纠正男尊女卑的时代劣迹，贯彻

男女平等下的财产处分权，促进交易顺利进行，而当前的日常家事代理权却逐渐偏向金钱借贷等黑灰色

地带，夫妻非举债方的利益受到了牺牲或侵害。从保护婚姻和交易安全角度审视，《民法典》第 1064 条

基于日常家事代理的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定，因而沦为具文，无功亦无过。《民法典》第 1060 条与之类似，

其残存实益仅在于“处分权”，即不论财产制类型，夫妻一方在日常家事范围内均有权自行处分夫妻共

有甚至配偶单独所有之财产[9]，故而难以全部证成夫妻共同债务问题。 

4.2. 日常家事代理权行使范围未明确 

日常家事代理权核心在于判断何为“日常事项”。在社会生活日渐丰裕的当下，“日常事项”的行

为早已不再局限于衣食住行等维系基本家庭生活及发展需要的行为，而是呈现逐渐向精神生活适度拓展

的态势方向转变。但问题是考虑到日常家庭生活需要因人而异，认定日常家事代理权的行使范围实在难

以明确，实属有心无力。学界通常将日常家事定义为夫妻双方以及与其共同生活的未成年子女于日常生

活中的必要事项[10]，但日常家庭生活的繁杂细碎，学界上也没有一个较为统一的涵盖特征及类型。《民

法典》以及与日常家事代理权相关司法解释诸多条文当中对日常家事行使范围也因此有所回避。《民法

典》中仅仅强调的是“日常生活需要行为”，但并未对是何事项属于日常家事的周延给予界定；《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解释》是从反面规定了超出日常家庭生活需要又无法举证证明债务属于日

常生活的，不属于日常家事活动，而此举目的也仅在于避免夫妻未负债一方“被负债”，避免法官扩大

解释，防止司法不公正情形发生。 

4.3. 日常家事代理权行使主体较固化 

受历史发展、文化传统影响的不同，各国对于日常家事代理是否要求夫妻双方具有法律上的婚姻关

系体例不一。大陆法系国家多数要求日常家事代理权的行使双方需具有法律上的婚姻关系，我国《民法

典》第 1060 条同样规定如此。一方面，实践当中，具有事实婚姻者、同性恋婚姻者或感情不和长期分居

者其在行为上符合日常家事代理权的行为模式，却不符合法定主体要件，如何对待仍然是需要考虑的现

实。另一方面，日常家事代理行为是为家庭经营所设，抛开明显不符合我国《婚姻法》所保护对象的事

实婚姻者和同性恋婚姻者不谈，仅考虑感情不和长期分居的夫妻，在其夫妻关系破裂直至离婚纠纷前夕

所行使的行为都为自己的独立行为，而在诉讼中有的法院却对分居事实避而不谈，此时若判决另一方被

家庭经营的枷锁套牢去背负非自身债务未免强人所难。若想解决感情不和又长期分居的夫妻因日常家庭

生活需要所产生的共同债务问题，又能使第三人知晓其一方行为是夫妻处理家事达成的合意以成立日常

家事代理权，中止、消灭的法律规定或许可以解决，但这点也难以在现行法律规定当中找到答案。 

4.4. 日常家事代理权行使效力不明晰 

一般认为，因日常家事代理权行使而产生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最终将会导致夫妻双方对此债务负

连带责任的法律效力。日常家事代理权作为一种特殊代理权，其也应当具有传统代理权所具有的对内、

对外效力。但在滥用日常家事代理权的情形之下，立法并没有明确确定日常家事代理权行使效力如何和

第三人的主观意识相关。同时，面对日益复杂的经济发展现状，日常家事代理权范围内的夫妻债务纠纷

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之后，对其债务产生的法律后果、对其财产范围和承担责任方式仍然是需要去解决

的问题。如果简单将夫妻共同债务等同于连带责任，不区分具体债务类型、不问权利是否得到正常行使、

不管第三人的主观意识难免会引发不公[11]。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2045


刘菲杨 
 

 

DOI: 10.12677/ojls.2023.112045 318 法学 
 

5. 日常家事代理权再思考 

当前，对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进行批判的声音在于，双高收入夫妻日渐增多，交易关系逐渐冗杂，

职责日常家事代理强迫夫妻一方无辜“被负债”反而破坏了家庭自治，其意义也仅在对规范夫妻管理家

事起到启示作用。但在现实生活当中，家庭仅作为市场交易的其中一个主体，交易不能单单考量到家庭

自治问题，其也不能成为整个市场交易的中心存在。在整体利益的考量下，以日常家事代理权推定认定

夫妻共同债务虽有“被负债”的纰漏，但从交易秩序稳定的视角看，或许已经是当今减轻繁琐的夫妻共

同债务认定问题最好的出路，需要在现有规定上予以细化，杜绝日常家事代理权对婚姻家庭造成信用危

机和潜在危害的可能性。 

5.1. 明确日常家事代理权行使范围 

鉴于日常家事的类型多样，影响其范围的因素众多(如文化风俗、经济科技水平等)，立法难以为之全

部列举[12]。但对于日常家事代理权行使范围应当首要明确的一点在于：家事代理权作为亲属权，其行为

本质需要考虑到符合夫妻二人作为利益共同体，相互考虑彼此利益的大前提下实施的行为才应当是符合

“日常事项”的行为。同时，结合我国社会实际发展情况，日常家事的范围应界定在以下两个方面：一

是在正常情况下，日常家事行为意在维持家庭日常基本正常生活需要，共同经营家庭向更好方向发展，

包括养育子女、医疗、教育服务等符合家庭生活水平的处分行为；二是在极特殊情况下，允许夫妻一方

在面对如子女重病急需医治等紧急情形下未经同意处分家庭动产或不动产。从正面详细列举应当包含以

下情形：采购日常生活必需品；接受必要的医疗救治、护理；日常娱乐、体育健身及文化消费；个人发

展及子女教育；考虑各地风俗与家庭社交需要，对亲友为小额财产赠与或接受馈赠等[13]。 

5.2. 确认日常家事代理权行使主体 

来自于法律的当然效力，日常家事代理权行使主体应限定在符合《婚姻法》缔结婚姻的合法夫妻当

中，不能随意扩大。事实婚姻者虽然符合日常家事代理权要求的夫妻共同体意识，但其超出《婚姻法》

所保护的对象范围，不享有夫妻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同性恋婚姻也是如此。也就是说，经过合法的婚

姻登记手续后，法律创设了一种生活共同体，日常家事代理权的主体只能赋予夫妻双方。夫妻关系处于

不安宁时期时，道德风险也往往会在此段时间激增，同时第三人对夫妻私密关系难以知晓，但也需考虑

到不安宁的夫妻关系往往具有感情上的反复性，为此应对处于不安宁时期的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进行审

慎认定。具体来说，应对于具有合法婚姻登记外观但感情明显破裂、长期分居的夫妻或处于离婚冷静期

或离婚诉讼中的夫妻认定其对双方享有的日常家事代理权属于中止状态，但其作为夫妻双方所应负担的

抚养、抚育、赡养义务仍作为夫妻共同债务，不予以单独认定。对具有多次感情破裂又复合的夫妻其日

常家事代理权因其反复性不予认定权利中止及消灭。 

5.3. 明晰日常家事代理权行使效力 

法律效力是日常家事代理权最重要的表现形式。确认夫妻代理权权限范围实际确定了日常家事代理

权在何处生效。在外部责任上，从提升婚姻的身份认同感，减少复杂交易环节来看，日常家事代理权行

使范围内的代理行为应自然对夫妻双方生效，超出日常家事代理权范围的代理行为应有明确口头或书面

的授权。以我国银行业为例，已婚者的借贷业务必须由夫妻双方共同签字后方可生效，以维护交易安全。

推而论之，在此制度之下即使日常家事代理权存在，也应当依据“谁受益、谁担责”的风险分配理论承

担法律责任。但此种责任的承担应在合理的范围内，若一方超出家事代理合理、必要的范围内，则不能

当然的让另外一方配偶承担连带责任[14]。在内部责任上，应当遵循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的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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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的普遍法律规则，按照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获得的财产归于夫妻二人共同所有。 

6. 结语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当中引入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具有一定进步意义。在厘清夫妻共同债务认

定、保障家庭和谐和保障社会交易安全方面都发挥了一定积极功能。但目前其制度规定过于简略，日常

家事代理权制度疏漏被滥用从而引发诸多事端，反而产生负面影响。从其发展历程来看，需要在认识到

其不足的基础上探寻应对出路，解决其在现行法律规定适用中所面临的三大难题，以真正实现在夫或妻

与第三人利益的平衡，契合民商法的交易安全本质。 

参考文献 
[1] 熊玉梅. 论交易安全视野下的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J]. 法学杂志, 2011, 32(3): 90-93.  

[2] 王战涛. 日常家事代理之批判[J]. 法学家, 2019(3): 138-153+195.  

[3] 曾祥生. 日常家事代理制度研究[J]. 江西社会科学, 2020, 40(11): 163-171.  

[4] 缪宇. 走出夫妻共同债务的误区以《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24 条为分析对象[J]. 中外法学, 2018, 30(1): 253-276. 

[5] 杨振宏. 《民法典》总则增加家事代理制度的立法建议[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7(6): 87-96.  

[6] 陈苇. 婚姻家庭继承法学[M].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7. 

[7] 贺剑. 论婚姻法回归民法的基本思路以法定夫妻财产制为重点[J]. 中外法学, 2014, 26(6): 1500-1521.  

[8] 王润芝. 婚姻安全视野下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兼论《民法典》第 1064 条[J].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 2022(3): 
108-116.  

[9] 贺剑. 夫妻财产法的精神——民法典夫妻共同债务和财产规则释论[J]. 法学, 2020(7): 20-40. 

[10] 陈苇, 王巍, 杨云. 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 2014 年年会综述[J].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15, 17(1): 128-135.  

[11] 李洪祥. 论日常家事代理权视角下的夫妻共同债务构成[J]. 当代法学, 2020, 34(5): 17-25.  

[12] 冉克平. 论夫妻共同债务的类型与清偿——兼析法释[2018]2 号[J]. 法学, 2018(6): 67-79.  

[13] 李宇. 民法典时代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的检视与完善[J]. 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21, 34(2): 59-62.  

[14] 苏娟. 夫妻财产权浅析[J]. 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20, 33(3): 47-49.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2045

	夫妻共同债务视域下日常家事代理制度探析
	摘  要
	关键词
	Analysis of Daily Family Affairs Agency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sband and Wife Joint Debt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日常家事代理基础厘清
	2.1. 日常家事代理概念界定
	2.2. 日常家事代理权法律性质演变

	3. 夫妻共同债务与日常家事代理权
	3.1. 夫妻共同债务联结日常家事代理权发展过程
	3.2. 夫妻共同债务联结日常家事代理权依据
	3.2.1. 契合交易安全
	3.2.2. 矫正过度保护


	4. 夫妻共同债务下日常家事代理权检视
	4.1. 日常家事代理权难以证成夫妻共同债务
	4.2. 日常家事代理权行使范围未明确
	4.3. 日常家事代理权行使主体较固化
	4.4. 日常家事代理权行使效力不明晰

	5. 日常家事代理权再思考
	5.1. 明确日常家事代理权行使范围
	5.2. 确认日常家事代理权行使主体
	5.3. 明晰日常家事代理权行使效力

	6. 结语
	参考文献

